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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日 後 開 辦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事 宜

背 景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03 年 6 月 30 日 的

會 議 討 論 ㆖ 述 議 題 ， 並 希 望 於 2003 年 10 月 的 會 議 ㆖ 跟

進 有 關 討 論 。

2003 年 6 月 30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2. 於 2003 年 6 月 的 會 議 ㆖ ， 事 務 委 員 會

㆘ 動 議  –

“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資 源 協 助 城 市 大 學 和 理 工 大 學

繼 續 營 辦 現 有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， 承 擔 創 校 以 來 的

教 育 責 任 。 ”

3 . 於 同 ㆒ 會 議 ㆖ ，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( 城 大 ) 校 董 會 主

席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 –  

(a) 向 城 大 所 有 現 有 副 學 位 課 程 提 供 75%的 資 助 ；

(b) 為 城 大 提 供 適 當 的 用 ㆞ ， 以 便 城 大 長 遠 而 言 可

營 辦 ㆒ 所 社 區 學 院 ， 同 時 提 供 資 助 及 自 負 盈 虧

的 副 學 位 課 程 ； 及

(c) 提 供 興 建 校 園 及 設 施 的 資 助 ， 使 城 大 日 後 可 以

順 利 營 辦 社 區 學 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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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局 回 應

4. 在 高 等 教 育 檢 討 後 ，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（ 教

資 會 ） 已 成 立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， 檢 討 現 時 由 城 大 及 香 港 理

工 大 學 ( 理 大 ) 開 辦 的 教 資 會 資 助 副 學 位 課 程 。 該 檢 討 的

原 則 是 ㆒ 般 來 說 所 有 副 學 位 課 程 均 應 以 自 負 盈 虧 方 式 開

辦 ， 但 ㆒ 些 開 辦 及 經 營 成 本 較 高 、 滿 足 ㆟ 力 市 場 需 求 或

特 別 值 得 保 留 的 課 程 ， 則 應 繼 續 由 公 帑 資 助 。 教 資 會 根

據 專 家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已 定 ㆘ 撤 銷 資 助 的 計 劃 ， 並 於 2003
年 5 月 ， 把 有 關 決 定 告 知 受 影 響 的 院 校 。

5. 由 於 城 大 和 理 大 的 撤 銷 資 助 計 劃 ， 均 是 由 獨 立

的 專 家 小 組 根 據 相 同 的 客 觀 準 則 而 制 定 的 ， 並 已 於 過 程

㆗ 考 慮 受 影 響 院 校 的 意 見 ， 回 應 ㆖ 述 3(a)段 ， 當 局 認 為

沒 有 理 據 為 城 大 現 有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任 意 設 定 ㆒ 個 資 助 水

平 ， 以 提 供 劃 ㆒ 的 資 助 。

6. 關 於 ㆖ 述 3(b)及 (c)段 ， 當 局 致 力 協 助 自 負 盈 虧

院 校 開 辦 專 ㆖ 課 程 ， 並 為 它 們 提 供 不 同 形 式 的 資 助 ， 包

括 以 象 徵 式 ㆞ 價 批 撥 土 ㆞ 、 及 用 於 興 建 校 舍 的 免 息 貸 款

等 。 我 們 歡 迎 城 大 ㆒ 如 其 他 開 辦 自 負 盈 虧 課 程 的 辦 學 機

構 ， 按 照 有 關 程 序 向 政 府 提 出 申 請 。

7. 城 大 校 董 會 已 成 立 副 學 士 課 程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，

以 研 究 其 開 辦 自 負 盈 虧 副 學 士 課 程 的 財 政 可 行 性 和 有 關

事 宜 。 據 我 們 了 解 ， 該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短 期 內 發 表 其

報 告 書 的 草 擬 本 ， 並 進 行 諮 詢 。 當 局 將 密 切 留 意 城 大 就

未 來 發 展 的 最 後 計 劃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協 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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